東海大學行政二級主管聘用與代理辦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國99年9月29日第14次行政會議通過

第一條    為建立東海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各行政單位二級主管之聘用制度與有關程序，並明確規範二級主管出缺時之代理機制，特制訂「東海大學行政二級主管聘用與代理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第二條    本辦法所稱之二級主管係指本校各行政單位之各組組長及中心主任。

第3條     二級主管由各行政單位之一級主管推薦本校專任職員或教師兼任之， 

    經校長核定後聘用。
第四條    二級主管之聘用期間原則為一年，聘期自八月一日起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。

聘期屆滿前一個月，各一級主管應提出下學年度之二級主管人選，依前條規定程序完成聘用。

於聘期屆滿尚未完成聘用程序者，由一級主管簽請由原任二級主管代理至新任二級主管產生為止，經校長核定後代理之。

原任二級主管於聘期屆滿時離退或病重致無法任職者，由一級主管另選任適合人選經校長同意後代理之。

第五條    二級主管於聘用期間請辭獲准者，應於新繼任人選產生並完成交接後簽請一級主管核備方生效。

前項繼任人選之聘用依第三條規定辦理，其聘期至原聘期屆滿止。
第六條    二級主管於聘用期間遭解除聘用者，於交接程序完成後生效。其交接程序準用第五條規定。

前項繼任人選尚未產生前，依第四條第四項規定辦理代理人選。

依本條繼任人選之聘用依第三條規定辦理，其聘期至原聘期屆滿止。

第七條    單位一級主管若有異動，依下列規定聘用二級主管：

一、一級主管在聘用期間異動，二級主管原則上不異動，但一級主管認為有必要更換者，得經校長核准後，依第五條規定辦理聘用與代理事宜。

二、一級主管在新學年異動，應於八月十五日前提出二級主管人選，依第四條規定辦理聘用與代理事宜。
第八條    二級主管之主管加給依本校規定核給。代理二級主管之加給，依其所實際代理之期間核給主管加給。

教師兼任二級主管者，得另依規定減授鐘點。
第九條  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。
